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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000958 股票简称：东方能源 公告编号：2021-057 

 

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良村热电公司市场化债转股资金到期回购、减资的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一、交易概述 

1.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方

能源”或“公司”）于 2018 年以所属全资子公司石家庄良村热

电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良村热电”)为标的，引进工银金融资产

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工银投资”）对其增资，公司于 2018

年 12 月 6 日与工银投资签署《石家庄良村热电有限公司之增资

协议》及《石家庄良村热电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合同》（简称《股

权转让合同》），成功引入工银投资作为良村热电的投资者，引

入市场化债转股资金 8.5 亿元（工银投资持股 45.93%）。按协

议约定，投资期间为 3+N。将于今年 12月到期。 

鉴于 2021 年煤炭大幅上涨，火电行业出现大面积亏损，良

村热电经营效益不及预期，工银投资无意今年到期后继续投资。

鉴于当前已触发《股权转让合同》约定的协商退出特定情形，拟

由东方能源在市场化债转股资金到期后（不晚于 12月 27 日）实

施回购。东方能源需支付股权回购款 85,425.75万元回购良村热

电 45.93%股权。回购完成后，良村热电为东方能源全资控股子

公司并实施减资，将良村热电的股权结构恢复到引入工银投资市

场化债转股资金前的状态，即良村热电注册资本为 60,964.69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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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。  

2.董事会审议情况 

2021 年 12月 23日，公司第六届三十六次董事会会议以 8

票赞同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良村热电公司

市场化债转股资金到期回购、减资的议案》。 

3.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

相关规定，本次交易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本次交易不构成关

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

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二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1.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

名称：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社会统一信用代码：91320100MA1R80HU09  

住所：南京市浦滨路 211 号江北新区扬子科创中心一期 B 幢

19-20层  

法定代表人：冯军伏 

注册资本：2,700,000万元 

经营范围：以债转股为目的收购银行对企业的债权，将债权

转为股权并对股权进行管理；对于未能转股的债权进行重组、转

让和处置；以债转股为目的投资企业股权，由企业将股权投资资

金全部用于偿还现有债权；依法依规面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，

发行私募资产管理产品支持实施债转股；发行金融债券；通过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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券回购、同业拆借、同业借款等方式融入资金；对自营资金和募

集资金进行必要的投资管理，自营资金可以开展存放同业、拆放

同业、购买国债或其他固定收益类证券等业务，募集资金使用应

当符合资金募集约定用途；与债转股业务相关的财务顾问和咨询

业务；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。（以依法

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主要股东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2.经公司查询，工银投资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3.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，工银投资总资产为 1,716.87亿元，

净资产为 385.35 亿元；2021 年 1-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10.17 亿

元，净利润 83.56亿元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1.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企业名称：石家庄良村热电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301826741840451 

法定住所及经营场所：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大街 37

号  

法定代表人：韦存海 

注册资本：112741.5066 万人民币 

实收资本：112741.5066万人民币 

成立日期：2009年 6月 24日 

营业期限：2009年 6月 24日至 2039 年 6 月 23日 

主要经营范围：火力发电项目的开发与建设；电力、热力生

产和销售；配电业务；粉煤灰综合利用；电力高新技术开发和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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询服务；自有房屋租赁；除盐水生产和销售；城市集中供冷开发。 

股权比例：东方能源持股比例 54.07%，工银投资持股比例

45.93%。 

 2.主要经营情况： 

良村热电总装机容量 660MW。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

的审计报告，截至审计基准日 2021年 9月 30日，良村热电资产

总额 26.05 亿元，负债总额 9.61 亿元，所有者权益 16.45 亿元

（其中：工银投资投入债转股资金 8.5亿元，未分配利润 1686.19

万元）。 良村热电 1-9月累计实现净利润-2373.50万元。 

3.经公司查询，良村热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该公司章程或

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。不存

在为他人提供担保、财务资助等情况。 

4.资产审计情况 

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立信”）

对良村热电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，并出

具了审计报告（信会师报字[2021]第 ZG215234号），主要财务

数据如下： 
评估基准日资产负债表 

金额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科目名称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9 月 30 日 

一、流动资产合计 70,111.88 34,746.84 

二、非流动资产合计 199,009.96 225,841.01 

固定资产 154,677.59 144,390.37 

在建工程 4,529.74 5,992.76 

工程物资 - 9.39 

无形资产 8,824.15 8,640.91 

递延所得税资产 932.94 1,725.54 

其他非流动资产 30,045.53 65,082.04 



 

5 

 

三、资产总计 269,121.84 260,587.85 

四、流动负债合计 70,881.45 53,996.67 

五、非流动负债合计 18,828.53 42,138.50 

六、负债总计 89,709.98 96,135.17 

七、股东权益合计 179,411.86 164,452.68 

 

评估基准日利润表 

金额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项目 2020 年度 2021 年 1-9 月 

营业收入 141,023.52 91,265.13 

主营业务收入 139,063.38 89,276.70 

其他业务收入 1,960.14 1,988.43 

减：营业成本 110,890.82 93,586.69 

主营业务成本 110,890.82 93,586.69 

其他业务成本 - - 

营业税金及附加 1,878.81 997.71 

销售费用 - - 

管理费用 - - 

研发费用 169.81 - 

财务费用 3,381.21 2,106.27 

资产减值损失 6.76 - 

加：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- - 

其他收益 59.71 52.45 

投资收益 2,458.16 2,289.99 

营业利润 27,213.98 -3,083.11 

加：营业外收入 108.16 12.95 

减：营业外支出 10.64 150.87 

其中：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- - 

加：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- - 

利润总额 27,311.50 -3,221.02 

减：所得税费用 6,754.14 -847.52 

净利润 20,557.37 -2,373.50 

5.资产评估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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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委托具备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有大正”）对良村热电股东全部权益在

评估基准日的价值进行评估。根据国有大正出具的《国家电投集

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石家庄良村热电有限公司股

权涉及石家庄良村热电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项目资产评估报

告》（大正评报字(2021)第 369A 号），本次评估根据评估方法

的适用性分析，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，经过综合分析比较

后，以资产基础法评估值作为评估结论。 

（1）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 

被评估单位的总资产账面值 260,587.85 万元，评估值

287,067.97 万元，评估增值 26,480.12 万元，增值率 10.16%。

负债账面值 96,135.17万元，评估值 95,148.30万元；所有者权

益(净资产)账面值 164,452.68万元，评估值 191,919.67 万元，

评估增值 27,466.99万元，增值率 16.70%。 

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

金额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项目 
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％ 

A B C=B-A D=C/A×100% 

1 流动资产 34,746.84 34,746.84 - - 

2 非流动资产 225,841.01 252,321.13 26,480.12 11.73 

3 固定资产 144,390.37 160,213.48 15,823.11 10.96 

4 在建工程 6,002.15 5,308.08 -694.07 -11.56 

5 无形资产 8,640.91 20,238.70 11,597.79 134.22 

6 递延所得税资产 1,725.54 1,478.83 -246.71 -14.30 

7 其他非流动资产 65,082.04 65,082.04 - - 

8 资产总计 260,587.85 287,067.97 26,480.12 10.16 

9 流动负债 53,996.67 53,996.67 - - 

10 非流动负债 42,138.50 41,151.63 -986.87 -2.34 

11 负债合计 96,135.17 95,148.30 -986.87 -1.03 

12 净资产（所有者权益） 164,452.68 191,919.67 27,466.99 16.7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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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收益法评估结论 

至评估基准日，石家庄良村热电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

值账面值 164,452.68 万元，评估值 191,993.07万元，与核实后

账面值相比评估增值 27,540.38万元，增值率 16.75%。 

（3）两种评估方法的评估结论差异分析 

石家庄良村热电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

和收益法的评估结果差额为 73.40万元，产生差异的原因为： 

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与收益法评估得

出的评估值差异较大，原因是：资产基础法与收益法的评估路径

不同，资产基础法评估是以资产的成本重置为价值标准，反映的

是资产投入（购建成本）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，这种购建成本

通常将随着国民经济的变化而变化；收益法评估是以资产的预期

收益为价值标准，反映的是资产的经营能力（获利能力）的大小，

这种获利能力通常将受到宏观经济、政府控制以及资产的有效使

用等多种条件的影响。 

（4）确定评估结论 

考虑到石家庄良村热电有限公司可目前所处市场环境及预测

数据的可靠性，同时结合本次评估的目的，评估专业人员考虑不

同方法的数据质量，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为最终评估结论，即

被评估单位全部股东权益在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为

191,919.67万元。工银投资持有的 45.92524%股权比例对应的评

估值为 88,139.57万元。 

上述评估结果已经有权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。 

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

 

8 

 

甲方：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

乙方：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丙方: 石家庄良村热电有限公司 

1.甲方同意将所持丙方 45.92524%的股权（对应丙方

51,776.8126万元的注册资本）转让给乙方，乙方同意受让目标

股权。 

2.自乙方向甲方按本合同约定期限足额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之

日起，乙方即取代甲方成为目标股权的合法所有者，享有与丙方

股权有关的股东权利、承担与丙方股权有关的股东义务，甲方不

再持有任何丙方股权，不再享有与丙方股权有关的股东权利、不

再承担与丙方股权有关的股东义务。 

3.甲方保证所持目标股权不存在质押、查封以及其他财产受

限情况，不存在办理变更登记障碍。 

4.各方同意，乙方受让甲方持有目标股权的转让价款按照“甲

方投资本金+差额部分”计算，其中差额部分的计算方式为： 

差额部分=（《增资协议》约定的业绩要求金额×甲方持有标

的企业股权比例×甲方出资日至转让价款支付日之间的天数

/360-甲方持股期间已取得的投资收益）/75% 

a)涉及目标股权部分转让的，转让价款在全部转让价款基础

上按照转让股权所占全部持股比例计算。 

b)业绩要求金额在甲方投资期间发生变动的，则分段计算。 

c)在转让价款计算结果为负的情况下，按 0计算。 

5.支付方式：乙方承诺于 2021年【12】月【27】日（含）前，

将转让价款全额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，当根据本合同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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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款公式计算的差额部分为零时，乙方向甲方支付转让价款为

【85,000】万元整。 

6.丙方应在乙方足额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及其他应付款项（如

有）后【30】工作日内办理完成目标股权转让涉及的变更登记，

甲方将配合乙方、丙方办理前述变更登记。 

7.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，自乙方向甲方全额支付股权转让价

款之日，甲方基于该目标股权而享有的表决权、提名权、红利分

配权、剩余财产分配权以及其他法律规定和标的企业章程赋予股

东的权利及相关义务由乙方享有及承担。如任何第三方基于甲方

作为丙方股东身份向甲方主张权利，则乙方应承担相应义务和责

任，甲方因此承担相应责任或损失的，有权向乙方追偿。如因甲

方自身行为须承担相应责任或损失的，不在上述约定范围。 

五、涉及收购、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

本次收购良村热电股权不涉及人员安置等情况。 

六、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公司收购工银投资持有的良村热电股权，主要是履行合

同约定。同时公司认为，随着国家对煤炭价格的宏观调控及电价

市场化改革，火力发电行业最困难的时间已经过去，公司此时收

购良村热电股权，有利于增强公司中长期发展及盈利能力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.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； 

2.《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石家庄良

村热电有限公司股权涉及石家庄良村热电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

益项目资产评估报告》（大正评报字(2021)第 369A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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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良村热电 2021年 1-9月审计报告（信会师报字[2021]第

ZG215234号） 

4.《石家庄良村热电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合同》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 年 12月 2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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